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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绿大地（股票代码：002200）将于 2010 年 11 月 9 日开市起复

牌。 

2010 年 11 月 5 日，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四川省南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南充市城建”）签订《合作意向

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作意向书的主要条款 

1、南充市城建同意将西华体育公园、北部新城道路、东湖公园、江东大道

南段工程项目整体打包依法履行招标程序后由公司以 BT 方式整体承担投资建设

（若中标），项目预计总投资人民币 5亿元。 

2、依法履行完招标程序后，南充市城建委托南充市政府非经营项目代建中

心为业主与公司签订总体投资建设合同和工程建设总承包合同，按照南充城建实

施计划分项目分阶段由公司组织实施。 

3、投标保证金 

潜在投标人应按规定在开标前按合同价款的 10%从投标人基本帐户以转帐

方式缴纳投标保证金到业主指定账户。未中标者由业主在规定时期如数退还，不

计利息。 

4、信用保证金 

投标人中标后 7 日内按合同价款的 20%从投标人基本账户以转帐方式缴纳

信用保证金到业主指定账户，其 10%的投标保证金同时转为信用保证金。 

投资方在未完成工程总量一半之前，若信用保证金账户余额低于该项实际



 

施工工程合同价款的 30%，业主有权冻结账户；投资方在 30 天内未完成补充账

户余额至合同价款的 30%，业主有权没收保证金 500 万元，投资方在 50 天内未

完成补充账户余额至合同价款的 30%，业主有权取消投资方的资格，没收信用保

证金额的 50%。 

5、项目投资回报额 

项目投资回报额以国家审计机构审计结算价款为准（执行 2009《四川省建

设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计算投资回报额。 

投资回报额的构成由工程施工结算利润、建设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息（计

息时间合同约定）和执行实际投资总额 9.5%的投资回报率。 

6、付款期限及支付原则： 

①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三次付清工程款。 

②项目完工后分三次支付，支付比例为 4:4:2。其中第一次支付工程款 40%

不计算投资回报率，也不计算利息。 

③余下的 60%计算投资回报率。 

7、为确保项目投资建设的合法有效和稳定落实，南充市城建应提请南充市

政府提供以下支撑文件和保证条件： 

①市政府出具为委托该项目实施 BT 合同的授权文件。 

②市政府关于同意 BT 方式建设此项目，对该项目明确工程支付来源的政府

决议。 

③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同意以 BT 方式建设此项目，并将该工程款纳入统计财

政预算的决议。 

④市财政出具工程款支付承诺。 

⑤由双方协商认定锁定一定数量的综合建设用地作为该项目工程款支付质

押，用于质押的土地业主方须具备完善的法定产权文件和履行完善质押手续。 

8、正式签订建设工程合同后公司将负责建设项目的筹资事宜，保证建设项

目资金的及时足额到位。 

二、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金额是公司 2009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01 倍，由于四个工程项目将

分项目分阶段实施，且尚需南充市城建履行法定审批程序和招标程序，招标时间、



 

招投标结果、项目开工的时间及工期不能确定，若中标预计对公司 2010 年度的

经营业绩影响较小，对 2011 年度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此合作意向的实施尚需经南充市城建依法履行招标程序，能否中标具有

不确定性。同时，招标时间、最终中标的金额、项目开工的时间及工期还不能确

定。 

2、这仅为《合作意向书》，上述合作意向在实施中以双方最终协商签订的投

资建设合同、工程建设总承包协议等法定文件为准。 

3、上述协议的履行将占用公司一定的流动资金，对公司的资金面构成压力，

公司能否及时足额获得项目资金具有不确定性，同时由于项目周期及应收账款回

收期较长，应收账款能否按合同约定及时收回存在一定风险。 

4、由于四个工程项目将分项目分阶段实施，且尚需南充市城建履行法定审

批程序和招标程序，招标时间、招投标结果、项目开工的时间及工期不能确定，

若中标预计对公司 2010 年度的经营业绩影响较小，对 2011 年度及以后年度经营

业绩的影响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5、南充市城建尚需提请南充市政府提供的支撑文件和保证条件目前正在准

备中，若上述文件或保证条件不能获得将会影响项目的启动。 

6、2010 年 3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总队的《调

查通知书》（监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10006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对绿大地立案调查，目前稽查尚未有结果出来。 

公司将根据实际中标情况和合同签署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1 月 9 日       

备查文件： 



 

1、《合作意向书》 


